关于组织全省2011年中小学教师教学录像课、教学课件和网络视频说课评选的通知
 

各市州常务理事单位、教师培训机构、中小学校及个人会员：
经研究决定，面向全省组织中小学教师教学录像课、教学课件和网络视频说课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内容
中小学各学科教学录像课、教学课件和网络视频说课作品。
二、征集对象
全省中小学在职教师。
三、提交要求
1．教学录像课提交要求
应将同一节课的“课堂教学录像”、“教学课件”刻录在同一个光盘中。光盘封面及录像、课件首页均要注明授课课题名称，教材版本，授课教师姓名、工作单位、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等信息。
①课堂教学录像，应包括一节课完整的课堂教学视频实录，画面和音质要清晰。
②教学课件，要求运用媒体课件开发平台(如Authorware，Flash，PowerPoint，FrontPage，课件大师，方正奥思等)将一节课的课件生成可执行文件。
2．教学课件提交要求
课件制作要求与教学录像课中的教学课件相同。要将课件刻录成光盘。光盘封面和课件首页要注明课件标题，教材版本，参赛教师姓名、工作单位、邮政编码及联系电话等信息。
3．网络视频说课作品提交要求
利用装备有普通摄像头和麦克风的电脑，直接登陆湖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www.hnteacher.net），点击“网络视频说课竞赛”图片，进入比赛页面后填写相关参赛信息（须确保信息的真实性），然后进行视频录制（长度在15分钟以内），并按提示要求上传，同时要上传说课文字稿。
四、征集时间、参评办法及收费
1．征集时间：自通知发出之日至2011年12月1日截止（以当地邮戳为准）。
2．参评办法：
办法一：将参评作品及评审费交各县（市区）教育局师训部门，各县（市区）将作品交市（州）教育局教师科，由市州汇总后交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指导中心。
办法二：将参评作品邮寄到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指导中心。收信人：黄佑生；地址：长沙市开福区华夏路82号316室；邮编：410008；邮寄时一定要填写作品名称、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邮政邮编和联系电话。
办法三：学校或教师个人直接将参评作品及评审费送交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指导中心黄佑生老师。
3．收费标准：教学录像课每件100元，教学课件每件50元，网络视频说课作品每件40元。
交款办法：
办法一：邮局汇款。将评审费邮寄给黄佑生老师，并在汇款单上注明作品名称、作者姓名和工作单位。
办法二：银行汇款。将评审费存入湖南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账号：80080000314404663011（户名黄佑生），并将银行的存款回执小纸条随参评作品一同寄出。
五、评审与授奖
1．由省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专业委员会组织相关学科专家组成评审小组进行评审。
2．教学录像课、课件和网络视频说课作品均设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并颁发省级获奖证书。
3．对于优秀作品，向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推荐，作为全省各学科教师培训的资源。对于特别优秀的教师，将优先安排他们参加教学展示和送课下乡活动。
联系电话：0731-84391695（黄老师）  84393297（杨老师）  84315155（谢老师）  84390454（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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